
行政院食品安全會報歷次決議事項列管追蹤辦理情形表 

(110年第 4 次會議 110.12.22) 

項

次 
決 議 事 項 

主辦 

單位 
最新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01 (案號1100406-

1/1100707-1) 

請農委會加強研議

巴拉刈等禁用農藥

之回收機制，並督導

農藥販售業者善盡

農藥販售及管理責

任，相關經費可由中

央補助。 

(案號1100915-1) 

針對治療巴拉刈中

毒的醫療器材需求，

請衛福部洽談醫材

進口業者，確保必要

的醫療器材供應鏈

不致中斷。 

農委會 

衛福部  

1.依本年第 2 次會報決議建

立「農民持有之巴拉刈農

藥獎勵回收機制」並於 8

月 30 日啟動；復依本年

第 3 次會報決議延長辦理

期間至 12 月 31 日。 

2.經統計回收 51 瓶(51 公

升)，由防檢局協助桃園市

政府於 10 月 1 日銷燬完

畢。其餘少量回收，目前

由農會暫存保管(避免農

民持有風險)，將與相關單

位合作滾動檢討，俟執行

結束後提本會報說明。 

3.為加強宣導業錄製廣播、

圖卡，並於 FB 推播及重

點區域安排宣傳車加強

宣導，另農委會已洽請農

會安排跑馬燈強化宣導。

相關資訊已置於農藥資

訊服務網，同時提供自殺

防治中心協助熱點宣導。 

4.衛福部經洽治療巴拉刈

中毒血液灌注透析器的

醫療器材公司，上開產品

原廠未停產，無斷貨問

題。為確保該產品於國內

不斷貨，建議請醫院端視

其使用情況自行備貨。(詳

細說明如附件 1) 

□解除列

管 

■農委會

部分建議

繼 續 列

管，衛福

部部分建

議解除列

管  



項

次 
決 議 事 項 

主辦 

單位 
最新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02 (案號1100406-

2/1100707-2) 

請農委會、經濟部

及本院環境保護署

等相關部會透過年

度監測計畫，以及

定期或不定期跨部

會會議進行檢討，

並即時監控，防範

農作物污染等情事

發生，加強食品安

全，相關資訊也要

能夠使各界容易查

閱。 

農委會 

經濟部 

環保署 

1. 農委會、經濟部及環保署

依110年7月15日「農地未

登記工廠與灌排水污染

管理及資訊公開溝通會

議」決議，持續辦理，重

要作為如下： 

(1)農委會已於水利署入口

網業務內容項下成立

灌溉水質資訊專區，以

利灌溉水質監測作業

及相關資訊查詢。 

(2)經濟部持續每月公布全

國各縣市農地工廠之

相關資訊，包含：提交

工廠改善計畫名單、疑

似新增未登記工廠查

處情形、非屬低污染臨

登轉特登工廠核准情

形、非屬低污染既有未

登記工廠轉型遷廠或

關廠之辦理情形及業

者名單等，供外界審視

並查閱。 

(3) 環保署已將相關環境

資訊系統（水污法相關

資訊、列管污染源及土

壤與地下水污染整治）

皆公開於環保署官網，

並向本會報委員及環

保團體說明。 

2. 針對前項會議待釐清事

項，食安辦另於110年9月

8日邀集農委會、環保署

及經濟部召開工作小組

□解除列

管 

繼續列

管 

本案尚需

較長時間

辦理，建

議每半年

追 蹤 列

管。 



項

次 
決 議 事 項 

主辦 

單位 
最新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會議，該會議決議及後續

辦理情形如次： 

(1) 取得特定登記工廠之

業者，情節重大且嚴重

影響民眾安全得廢止

特定工廠登記，累犯之

處辦，以防範工廠違規

情事重複發生一節，經

濟部業於本年11月24

日以函請地方政府主

管機關遵循「倘業者因

涉及環保法規中情節

重大並遭主管機關勒

令歇業等情事，亦因涉

工廠管理輔導法第25

條相關規定，應廢止其

特定工廠登記」辦理。 

(2) 環保署已刻正盤點各

部會環境監測數據格

式及資料介接方式，後

續將召開跨部會會議

討論資訊整合、公開及

運用等事宜。 

(3) 盤點2年內重要地方連

續裁罰紀錄及水土監

測具風險之資料，依其

屬性交付現有跨部會

會報討論 

(4)與毗鄰工廠之農地被違

法傾倒之後續污染防

治工作，環保署定期召

開「農業水土污染管制

跨部會合作會議」，追

蹤農委會列管之高污



項

次 
決 議 事 項 

主辦 

單位 
最新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染潛勢圳路水質改善

情形，必要時推動水體

重金屬總量管制及加

嚴放流水標準。 

(4)防止廢棄物、焚化爐底

渣等污染物，假再利用

之名不當填埋於農地

作為農業設施基礎，另

由「環境保護與食品安

全協調會報」列管。 

03 (案號1100707-4) 

請農委會做好農藥

實名制相關之配套

措施及宣導說明，

並督促農會、農藥

行確實配合遵守。

另請農委會針對委

員所提建議，提供

相關資料予委員參

閱，借重委員專

長，共同為消費者

健康安全把關。 

農委會 1. 農藥購買實名制已於110

年7月1日實施，至12月31

日為輔導期。農委會刻正

持續透過短片、廣播、宣

傳車與海報等向農民宣

導及業者輔導，並於10月

22日完成 POS 系統實機

教育訓練36場次協助業

者配合執行。經統計全國

10月份業者身分證字號

陳報率為81.4%，其中農

會達98.1%。 

2. 為加強推動農藥購買實

名制，業要求農會陳報率

達100%，另請地方政府

加強個案輔導業者提升

陳報率；農民部分，業責

成農糧署及各試驗改良

場所加強宣導。另於10月

起針對陳報率低之鄉鎮

安排9家電臺廣播及宣傳

車強化宣傳，並提高農會

電子看版宣導影片頻率。 

3. 為加強與食安會報委員

解除列

管 

本案預定

排至明年

度專案報

告，建議

解 除 列

管。 

□繼續列

管 

 



項

次 
決 議 事 項 

主辦 

單位 
最新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及關切本議題之消費者

團體溝通，於110年10月

13日召開「農藥十年減

半、批發市場供應人實名

制與質譜快檢推動成果

溝通會議」，會議紀錄如

附件2。 

4. 農藥實名制已透過多項

措施推動辦理，於110年

底前全方位輔導業者與

農民，滾動式調整輔導方

式；實施田間及批發市場

蔬果質譜快檢頗具成果。 

04 (案號1100915-2) 

對於有不肖業者將

越南茶與臺灣茶混

裝，卻標示為「臺

灣茶」魚目混珠的

情形，務請相關部

會拿出方法處理違

法情形，除加強查

察力道外，更須提

升查緝效率。 

農委會 

衛福部 

1. 農委會茶改場向衛福部

申請「茶葉中多重元素檢

驗方法」為建議檢驗方

法，經審查通過，於110年

11月5日公開建議。 

2. 農委會、衛福部及地方衛

生單位共同執行「110年

市售茶品產地標示稽查

專案計畫」分二階段實

施： 

(1) 第一階段 

110 年 10 月 6 日完成

105件茶品分析，其中 12

件產地鑑別結果為「境

外茶」、3 件為「含有境

外茶」，共 15 件疑涉含

境外茶，皆已移送各地

方檢察署偵辦。第一階

段檢出茶品含境外茶為

14.29%。 

(2) 第二階段(分為二部分) 

□解除列

管 

■繼續列

管 



項

次 
決 議 事 項 

主辦 

單位 
最新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① 農委會以秘密客方式價

購 20件，其中 9件產地

鑑別結果為「境外茶」，

刻正簽辦移送地方檢察

署偵辦中； 

② 衛生單位以食品雲勾稽

篩選 35 家自越南輸入

茶葉業者或購買越南茶

之下游業者進行稽查

(實際查核 37 家)並抽

驗 41件茶品，經鑑別，

其中 8件為「境外茶」、

1件為「含有境外茶」，

共 9 件疑涉含境外茶案

件，皆已移送各地方檢

察署偵辦。第二階段檢

出 茶 品 含 境 外 茶 為

29.51%。 

 



附件 1 

追蹤列管事項項次 1 補充說明 

一、 衛福部經查國內用於搶救巴拉刈中毒之醫材為「救保」血液灌注透

析器(衛署醫器輸字第 005408 號)。 

二、 經洽持有該許可證之公司表示，上開產品原廠未停產，無斷貨問

題，新品效期長達 3 年。因該產品於國內使用率低，常造成產品囤

貨未賣出而報廢，導致公司營運成本上升，故行文告知各醫院不再

進口新品於該公司備貨。為確保該產品於國內不斷貨，衛福部經與

業者協調，其表示仍願意協助向原廠訂購，建議請醫院端視其使用

情況自行備貨。 

三、 因向原廠單筆訂購數量最少 6 支，且到貨天數約三週，該公司表

示當有醫院下訂時將主動詢問其餘曾購買過之醫院是否一併訂購，

俾利各醫院可少量備貨，減少囤貨成本，亦可避免該醫材於國內之

供應鏈中斷。 

  



附件 2 

「農藥十年減半、批發市場供應人實名制與質譜快檢推動成果」 

溝通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0年10月13日下午2時  

貳、 地點：視訊會議  

參、 主席：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許主任輔          紀錄：李瓊妮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陳主任委員吉仲  

肆、 主席致詞：略。  

伍、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附簽到單。  

陸、 報告事項：  

案由一：化學農藥十年減半推動成果，報請公鑒。 

決定：  

一、 洽悉。  

二、 請本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防檢局)提供化學農藥十年減半

行動方案成果資料，供相關單位及專家學者參考。 

三、 化學農藥十年減半相關指標之推動、植物醫療師立法及後續

實施作為等，請專家學者支持協助共同推動。  

四、 有關新農藥(含生物農藥)登記與申請、高風險農藥評估與退

場及殘留容許量訂定等，請本會防檢局與農業藥物毒物試驗

所持續滾動檢討，並適時與相關產學研單位溝通。  

 

案由二：批發市場供應人實名制與質譜快檢推動成果，報請公鑒。 

決定：  

一、 洽悉。  

二、 批發市場供應人實名制之建立，配合質譜快檢推動，為攔截

農藥殘留檢驗不合格農產品進入消費市場及輔導農民正確

安全用藥之最有效方法，將於全國各地批發市場持續推動辦

理。  



三、 有關質譜快檢資訊，如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北

農)批發市場之檢驗結果，如何讓其他縣市之批發市場即時

取得攔截不合格之同批產品，以及與學校午餐食材檢驗及相

關資訊系統資料串接等，將另召開會議討論。  

柒、 討論事項：  

案由：有關農藥管理及農產品安全把關之精進做法，提請討論。 

決議：農產品安全把關溝通會議將持續辦理，除農糧產品外，如

肉製品(包含肉品市場、屠宰場等衛生安全)、水產品安

全、農地污染及灌排水管理精進議題，請食品安全會報委

員、學者專家及各產業界就關切之農產品及食品安全議題

可讓產業進一步提升提出具體建議，俾後續安排相關會

議。另鑒於COVID19疫情趨緩，下次溝通會議，可安排實

體會議。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散會：下午4時45分。  

 

 


